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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D2009_c67_645758.htm 一、课程免考是指考生将已经

通过的考试课程成绩，按照自学考试的有关规定，顶替需要

考试的相关专业的课程。 二、下列人员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并取得考籍，均可按照本规定提出免考申请。 1、国家承

认学历的国民教育系列的各类专科及以上毕业生。 2、国家

承认学历的国民教育系列的各类专科及以上的在校生。 3、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本、专科退学生、肄业生。 4、我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籍考生中有二个及以上准考证号申请合

并考籍者。 5、外省自考生转入我省参加考试者。 6、符合免

考实践性学习环节考核（考试）条件者。 7、取得教育部认

可的各类非学历证书者。 三、考生申请课程免考的基本原则

1、申请课程免考者应在免考地有一科以上自学考试合格成绩

； 2、考生已取得合格成绩的课程与所报自学考试学科专业

开设的课程相同（名称相同或名称不同但能判明内容相同）

、要求不低于所报自学考试学科专业开设的课程； 3、省级

及以上自考委明令可以免考的课程。 四、受理考生课程免考

的具体规定： 1、各类本、专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专科专

业的可免考自学考试专科段所开设的所有公共政治课程；各

类本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本科专业的，可免考所报本科专

业开设的所有公共政治课程；专科毕业生原专科阶段考试合

格的公共政治课程凡与自学考试本科专业所开设公共政治课

程相同的均可免考。所免考公共政治课程均按75分计。 2、研

究生、本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同类本科或专科专业的，



可免考原已取得合格成绩的相同课程；报考不同类专科或本

科专业的可免考原已取得合格成绩的相同公共基础课程。 3

、专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同类专科专业的，可免考原已

取得合格成绩的相同课程；报考不同类专科专业的，可免考

原已取得合格成绩的相同公共基础课程。 4、取得专门专业

（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的考生，可免考相应的公共基础课

程。例如：英语专业专科毕业生，可免考公共基础课程英语

（一）、英语（二）等，其余类推。 5、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的本、专科退学生或肄业生，可免考已取得合格成绩的相

同专业层次的公共政治课和公共基础课程。 6、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的在籍考生，凡已考试合格、要求不低于所报第二专

业开设的相同课程均可免考。 7、国家承认学历的国民教育

系列的本、专科在校生可免考已取得合格成绩的名称相同的

公共政治课；可免考已取得合格成绩的同层次名称相同的公

共基础课。 8、非学历证书的免考课程，按教育部和省考委

相关规定办理。 9、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在籍考生，要求免

考实践性学习环节考核课程，凡符合所报专业考试计划（或

实践性学习环节考核实施方案）规定条件的，可免考相关实

践性学习环节考核（考试）课程。 10、各类专科及以上毕业

生，原已取得合格成绩的实验课程可免考所报自学考试专业

所开设的、要求不低于所申请免考的相应实验课程。 11、考

查课程一律不能免考自学考试各专业的考试课程。百考试题

收集整理 12、外省转入我省的考生一律按本规定办理课程免

考手续。转入考生的成绩认定，以外省转入的考籍档案为准

。 （上述规定中所称公共政治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邓小平理论概论、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毛泽东思想概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公共基础课程是：高等数

学、普通物理、大学语文、公共外语、计算机应用基础及应

用、管理系统中的计算机应用。） 五、办理课程免考的操作

程序： 1、在籍考生于上半年1月15日前，下半年8月15日前向

报考所在地的县（市、区）自考办提出课程免考申请，填写

《课程免考申请表》，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不同的证明材

料或不同的准考证号，应分别填写免试申请表），按规定缴

纳课程免考审定费。逾期下次办理。 2、考生申请课程免考

需提供能证明已学课程取得合格成绩的正本材料及复印件。 

根据免考生的不同情况，应分别提供以下材料： 1）、已毕

业的自考生提供毕业证书，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或毕业

生学籍卡（复印件）或课程合格证书（复印件）； 2）、未

毕业的自考生提供课程合格证书（复印件）或加盖当地自考

办红印的考生学籍表； 3）、非学历证书考试的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如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大学四、六级合格证书

（或成绩单）]； 4）、外省转入考生提供转免考介绍（或证

明）信（复印件）； 5）、非自考生出示毕业证、肄业证或

退学证、原学校所学课程合格成绩的学籍档案等有效证明文

件，或由教育部颁发的相应非学历证书。考生提供的学籍档

案或课程成绩的有效性的认定，以所在单位人事组织部门（

当地人才交流中心或原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材料为准。材

料必须注明：“此材料确系×××人事档案或学校学籍档案

的原件复印件”（若学籍材料复印件有数张，则每张均应有

考生的姓名或由复印单位盖章），加盖公章（红印），完善

签名。 3、省自考办在接受市（州）自考办上传（报）的课

程免考材料、课程免考数据后的40个工作日后，对考生的课



程免考材料进行终审。由经办人签署意见后，打印《课程免

考证》和《课程未免考通知单》。 4、省自考办在审查工作

结束后，将办理的课程免考数据，《课程免考证》、《课程

未免考通知单》下发市（州）自考办，并将考生提交的未免

考的所有材料退回市（州）自考办。 5、市（州）自考办向

县（市、区）自考办下发《课程免考证》、未同意的课程免

考材料和《课程未免考通知单》。 6、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

到办理免考的县（市、区）自考办领取《课程免考证》或《

课程未免考通知单》。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百考试题自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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